
 

111年度第二季法務部矯正署敦品中學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(表格式) 

製作日期：111年 7月 6日 

一、 委員組成(具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召集人：丁國翔 

 委  員：陳綺賢、陳思如、葉盈均、曾順壽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 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

1. 貴校改制至今，對於嚴重違規學生是否曾以獨居或是使用戒具作為處置方式？ 使用戒具應遵守的 SOP為何？ 此種獨居是

整天「單獨監禁」嗎？ 如何保障其受教權？ 

2. 改制為矯正學校後對學生之後追制度為何? 是針對所有復歸社會的學生? 或只針對某些特定學生，例如只有對毒品案的學

生做後追？ 

3. 對於感染新冠肺炎學生之照護措施為何? 是否第一時間通知家屬？ 是否積極快篩、消毒、就醫、投藥？ 戒護人員確診後

相關之人力調動，有無超過勤務工時？ 

(二)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

1. 本小組於 111 年 6 月 22 日由丁國翔、陳綺賢、陳思如與葉盈均委員代表赴敦品中學進行實地視察，並召開本(111)年度

第二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。 

2. 本小組於 111年 6月 22日開會前已先行將本季視察重點通知校方，校方亦於視察前提出書面回應。 

3. 本小組於實地視察時，先與相關處室主管開會，就其所提供之書面資料交換意見，現場請校方提供去(110)年 8 月 1 日改

制後至今(111)年 5 月 31 日所有學生之施用戒具紀錄表，以及學生施以隔離保護報告表、隔離保護學生觀察紀錄表，本

小組當場檢視文件內容及核章之完整性，並隨機圈選 3 名學生進行訪談，校方以新冠肺炎防疫為由，與學生之訪談只能

以視訊方式進行。訪談結束後再度與相關處室人員開會做結論，完成整個視察活動，本小組委員於會後有追加提問，校

方亦給予詳細回覆，謹附註於會議記錄中(會議記錄如附件一)。 



 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視察小組建議 

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 

1. 單獨監禁、施用戒具及學生

之受教權 

1. 校方稱該校自 110 年 8 月 1 日改制以來未曾對學生施

以單獨監禁，矯正署亦於 110 年 9 月 28 日以法矯署

安字第 11004006180 號函釋明令少年矯正學校不得對

學生施以單獨監禁。 

 

(1) 校內目前有 6 間隔離保護舍房，位於新生樓 2

樓，主要用途：供隔離檢疫、醫療隔離(新冠肺

炎確診者、疥瘡患者等)、或有學生發生「監獄

行刑法」第 22 條第 1 項及「監獄及看守所施以

隔離保護辦法」之情形，身心狀況不適宜與其他

學生共同居住時，才會暫時將學生收容於隔離保

護舍房施以隔離保護。校方表示於今(111)年 5

月初校內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時，隔離保護舍房不

敷使用，乃將改裝後之靜心園(先前之違規房)其

中 4 間舍房(可收容 14 名學生)作為醫療隔離之

用，在新冠肺炎疫情緩和後，靜心園即回復關閉

狀態，不再使用。隔離保護舍房為多人舍房，並

無單人舍房，唯有當學生人數不足以安排多人共

住時才會有獨居之情形。 

 

(2) 隔離保護舍房各舍房內均設有視訊設備，教務處

會提供國英數共同科目的教材影片，目前所實施

的乃是非同步影片教學，其他專業科目課程於解

除隔離保護後會幫學生補課。又，管教人員、輔

1. 「監獄及看守所施以隔離保護辦法」

第 7 條揭示：「機關施以隔離保護

後，應通知衛生科安排合適之醫事人

員評估收容人身心狀況…」，惟在

「敦品中學學生施以隔離保護報告

表」上只有二欄可供醫事人員勾選:

《無意見》或《不適宜繼續隔離保

護，說明:》，本小組檢視結果發現醫

事人員皆勾選《無意見》，並無附帶

其他文字說明，無法藉此識別醫事人

員對學生身心狀況之具體評估意見。

本小組建議在此矯正署制式表格上能

增列例如:情緒與意識狀態、生命徵象

數據、是否有正在服用的藥物、精神

疾病等以供醫事人員填寫或勾選，以

增加工作人員對收容人身心狀況的了

解，協助識別其是否確實適合進行隔

離保護，以符合「監獄及看守所施以

隔離保護辦法」第七條之立法意旨。 

 

2. 因新冠肺炎疫情之尖峰已過，一般中等

學校亦開放已接種過三劑新冠肺炎疫苗

之志工入校服務，本小組所有視察委員

皆已接種過三劑疫苗，校方卻仍以新冠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I004007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I004007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I0040074


 

導教師與醫事人員會不定期去關懷學生，在新冠

肺炎確診學生居家照護(隔離)期間，醫護室每日

追蹤確診學生症狀改善程度，並安排門診回診

(視訊診療)追蹤。隔離保護舍的主管每日帶領學

生在前方廣場運動，惟新冠肺炎確診隔離之學生

只能在舍房內運動，罹患疥瘡學生會與其他學生

之運動時間分開。新冠肺炎確診隔離之學生，實

施隔離期間除醫療需要及生活管理部分，其他校

內處遇活動均暫停。若學生並非因病隔離之情

況，校方亦會安排學生到樓下的新生班上課。由

此觀之，本小組以為，校方已盡力維護學生在隔

離保護期間之受教權，縱有單獨隔離之學生，亦

有安排人際互動，不會有構成 1 日之內欠缺有意

義人際接觸達 22 小時以上所謂單獨監禁之情

形。 

 

(3) 本小組欲了解校方自去(110)年改制至今，學生

被施以隔離保護期間，是否亦有施用戒具之情

形，並請校方提供上開學生中目前仍在校就讀之

名單，校方表示共有 6 名學生因符合「監獄行刑

法」第 22 條第 1 項而被施以隔離保護及因符合

「監獄施用戒具與施以固定保護及保護室收容管

理辦法第 22 條規定，準用監獄行刑法第 23 條第

1 項」而被施用戒具之情形，本小組要求校方提

供隔離保護相關法定文件：「學生施以隔離保護

報告表」及「隔離保護學生觀察紀錄表」，以供

檢視。檢視結果發現：1 件為毆打教導員，其餘

5 件皆為毆打同學或與同學互毆事故，確實有對

肺炎防疫為由拒絕委員實地視察隔離保

護舍房及面對面訪談學生，標準實過於

嚴苛。本小組建議：只要保持安全距

離、全員配戴口罩即可以到校內實地視

察，並與學生面對面訪談，請矯正署能

協助發函令放寬之。 



 

他人施以強暴或脅迫之狀況，符合「監獄行刑

法」第 22 條第 1 項有危害機關安全之虞之構成

要件。又，表單上所需之管教人員、機關長官、

以及醫事人員等簽章皆完備，從檔案中亦可看到

每個隔離保護案件皆依法通知其家屬。有些案件

在晚間或假日發生，醫事人員已下班，校方會先

將學生施以隔離保護，於上班日再通報醫事人員

評估學生身心狀況及簽核，此情形在表單上亦有

註記；惟醫事人員在「學生施以隔離保護報告

表」皆勾選《無意見》，縱然學生並無不適合送

隔離保護之狀況，但《無意見》之評論難以識別

醫事人員對學生身心狀況評估之具體看法 (如附

件二)。 

 

(4) 在學生施以隔離保護後，校方亦確實依照「監獄

及看守所施以隔離保護辦法」第 8 條之規定按日

填寫「隔離保護學生觀察紀錄表」，該紀錄中有

記載學生之運動及/或到新生班上課之時段，而

且醫事人員亦依法每滿 5 日訪視學生 1 次，量測

並紀錄其生命徵象等數值，滿 5 日時如遇例假日

會提前訪視，表單相關紀錄可謂齊全。 

 

(5) 本小組特別注意到施以隔離保護之日數是否合

理：在 6 名受隔離保護之學生中，3 名學生

(3/6=50%)不超過 4 日；2 名學生(2/6=34%)不超

過 13 日；1 名學生(1/6=17%)被施以 2 次隔離保

護，期間為 2 月 9 日至 2 月 22 日及 2 月 22 日至

3 月 7 日，合計 28 日。經詢問被施以隔離保護合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I004007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I0040074


 

計 28 日之學生原因為何，得知實際狀況如下：

該生於 111 年 2 月 9 日毆打教導員致被施以隔離

保護，直至 111 年 2 月 22 日，教輔小組同意讓

該生返回班級，惟班級中有幾位學生仍難以諒解

該生對教導員施暴之行為，展現出不友善之態

度，該生情緒亦隨之波動，雙方有發生衝突之

虞，校方隨即安排該生回到隔離保護舍房，繼續

施以隔離保護至 111 年 3 月 7 日為止，本小組將

該 6 名被施以隔離保護之學生相關資料彙整成總

表，以方便檢視(如附件三)。 

 

(6) 本小組希望實地視察隔離保護舍房及其設施，但

校方以新冠肺炎防疫為由拒絕，僅提供舍房相片

供本小組檢視(如附件四)，相片中顯示電視、

床、衛浴等設備一應俱全。校方亦提供隔離保護

舍房生活作息表給本小組參考(如附件五)，由照

片、作息表以及學生訪談之回應得知，被施以隔

離保護之學生確實可以透過視訊設備或到新生班

實體上課，學習雖有受到影響但不至於中斷，每

日亦可以與同舍房學生，或管教人員、輔導教

師、醫事人員等互動超過 2 小時，學生之受教權

及人權仍受到保障。 

 

(7) 校方說明該校目前並無保護室，亦未曾對學生施

以過固定保護，原先靜心園設有一間泡棉保護

室，但早已棄置不用，故該校目前並無保護室，

本小組以為，既無保護室，顯無以保護室為名行

單獨監禁之可能。 



 

2. 關於施用戒具之情形，校方稱自該校改制至今共計對

12 名學生施用戒具(不含戒護外醫及其他外出勤務施

用)，且皆符合「監獄行刑法」第 23 條及「監獄施用

戒具與施以固定保護及保護室收容管理辦法」之規

範，並遵照矯正署函釋(110 年 9 月 28 日法矯署安字

第 11004006170 號)所揭示之對學生施用戒具不得逾

24小時之規定辦理。 

 

(1) 上述 12 名被施用戒具之學生已有 3 名離校，校

方配合本小組要求提供目前仍在校 9 名學生之

「收容學生施用戒具紀錄表」以供檢視，從其中

可以看出：有 4 名(4/9=45%)施用戒具之時間少

於 1 小時，4 名(4/9=45%)少於 2 小時，只有毆打

教導員的那一位學生超過 4 小時(有依法讓該生

簽名)，其被施用戒具期間雖長達 13 小時 53 分

鐘，仍符合矯正署不得逾 24 小時之規定，本小

組將該校施用戒具之案件狀況整理成彙總表以方

便檢視(如附件六)。 

 

(2) 本小組自 9 名被施用戒具之學生名單中隨機圈選

1 名學生：孝三班陳同學，並自 6 名被施以隔離

保護之學生名單中隨機圈選 2 名既施以隔離保護

亦被施用戒具之學生：孝三班黃同學、孝二班林

同學(該生於隔離保護結束後未久由孝三班轉班

至孝二班)，並請校方立即安排與渠等面談，試

圖了解學生對於被施用戒具及/或施以隔離保護

之感想，惟校方以新冠肺炎防疫為由，只同意安

排視訊訪談。 



 

(3) 在視訊訪談中，委員詢問學生被施用戒具當下之

心情：是感到被再度刺激?或是幫助冷靜? 孝三

班陳同學表示：在違規事件發生之時其情緒相當

激動，被施以戒具助他冷靜下來，校方待其心情

平靜即將戒具解除，時間很短，對於如此處置方

式他感到服氣。孝三班黃同學則表示：他在打人

後被上手銬是必要的，因為當下情緒很不穩定；

至於被隔離時間長達 13 日乃因其進入隔離保護

舍房後第 3 日就發燒，同舍房 2 名學生也有發燒

症狀，有繼續隔離之必要，期間學校有安排看醫

生及吃藥，醫護人員每 5 日會進來看，輔導教師

也會來輔導，因為舍房空間夠大，他每天可以在

舍房內做體能。 

 

(4) 孝三班林同學被施用戒具的時間長達 13 時 53 分

鐘，其中前 3 小時 53 分是施用手銬及腳鐐，之

後 10 小時是單獨施用腳鐐，另該生被施以 2 次

隔離保護，期間為 2 月 9 日至 2 月 22 日及 2 月

22 日至 3 月 7 日，合計 28 日，本小組特別詢問

其事發經過及感想，該生表示：其因犯錯被教導

員罰寫心經，雖未在限期內全部寫完，但有寫了

幾頁，然而卻被教導員指責說都沒有寫，讓他心

情很不好，與教導員發生口角，他一時失去理

性，衝上前去勒住教導員的頸部，當時自己情緒

過度激動，校方才不得不使用手銬加腳鐐，隨後

將他送至隔離保護舍房，會被施用戒具及施以隔

離保護是因自己的錯，如此處置並不會過重，而

且在隔離保護期間，教導員、導師及輔導教師都



 

會過來關心他。 

 

(5) 關於校方對學生施用戒具之時間長度，本小組統

計發現 90%之案例在 4 小時之內即予以解除。學

務主任表示：施用戒具之時機主要在暴力發生之

當下，以之限制學生行動，幫助其冷靜，經觀察

學生如無施用戒具之必要時，會立即解除戒具，

若學生施用戒具逾 4 小時，會請學生於施用戒具

紀錄表上簽名，若學生有送至隔離保護舍房施以

隔離保護之必要，為了戒護安全，路程中仍須使

用戒具，校方在施用戒具上其實相當節制云

云…，經本小組視察結果，其說法核與書面文件

及學生受訪之意見相符。 

2. 後追制度 1. 校方回應： 依據「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

件聯繫辦法」及矯正署歷年函示辦理學生後續追蹤

輔導銜接事宜，於所有學生執行期滿、提報免除或

停止感化教育前 3 個月，由輔導教師填具「學生轉

介評估(報到)單」，透過獄政管理資訊系統上傳後

介接至衛福部資訊系統，由社家署派案至學生戶籍

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社會局(處)，其委託之後

追單位收案後，社會局(處)會來函替後追單位社工

申請入校訪視學生以建立關係，俾利後續追蹤輔

導。學生出校後，校方須進行一年之追蹤輔導，此

乃依據「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」第 45

條第 7 項及矯正署 103 年 9 月 26 日法矯署教字第

1030300797 號函辦理，目前由各班級導師執行出校

學生電話後追聯繫事宜，出校學生後追業務由輔導

處承辦。 

無。 



 

2. 自 111 年起，校方配合衛福部及依據矯正署函示辦

理「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」，針對 111 年

後入校且待執行感化教育一年以上之學生，入校 6

週內利用獄政管理資訊系統辦理入校通知及後續出

校追蹤輔導轉介，轉介資料透過系統介接至衛福部

資訊系統後，派案至學生戶籍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社會局(處)，其委託之後追單位收案後，社會

局(處)會來函替後追單位社工申請入校訪視學生，

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改透過接見窗與學生會談，社工

也會陪同家長會客，以提供家庭支持服務，目前校

內有 40 名學生適用「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

畫 」。 

 

3. 110 年底之前入校的學生及 111 年起入校的學生刑期

未滿一年者，採用衛福部社家署的舊制度，111 年起

入校的學生且刑期一年以上者，係採用衛福部的新

制度－「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」，亦即目

前校方對於學生之後追作業乃採雙軌並行。 

 

4. 在五六月間疫情嚴重升溫時期，後追單位社工相關

小團體活動是否皆有嚴格要求遵守防疫規範？輔導

處於會議中回覆:皆有按照規定執行並要求講師配戴

口罩等防疫須知；但本小組先前所見於坊間社群網

頁公開之照片，與輔導處之說法有所落差。校方表

示：照片部分由學校提供，承辦教師於每次課程開

始前皆會提醒講師遵守相關防疫措施，照片中為團

體進行過程，講師確有未妥善戴好口罩之狀況，承

辦教師已於團體課程結束後加強提醒合作單位應配



 

合學校相關防疫規定，未來亦會持續留意並落實執

行防疫規定。 

3. 學生確診新冠肺炎後相關

照護措施、戒護人員確診

後之人力調動及工時 

1. 校方表示，因新冠肺炎確診(快篩陽性或 PCR 陽性)

而實施隔離之學生，校方皆依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公布之防疫措施與矯正

署函頒「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收置 COVID-19

收容人隔離照護指引」之規定辦理。 

 

2. 只要學生有反應不舒服，校方即安排視訊看診，如

係校內有醫師診療之時段，會先行安排醫師進行視

訊看診，若發生在其他時段，校方會聯繫外面的診

所視訊看診。於校內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時，一旦指

標個案出現，校方會馬上詢問其他有接觸史的學

生，進行快篩及 PCR。學校於去(110)年 12 月開始與

外面的醫事檢驗所合作，即使只有 1 名個案，醫事

檢驗所也願意入校為學生做 PCR。 

 

3. 新冠肺炎確診學生居家照護(隔離)期間，醫護室每

日追蹤確診學生症狀改善程度，並安排門診回診追

蹤，醫事人員除不定時前往關心確診學生外，如接

獲管教人員反應學生身體狀況不適時，即會前往探

視並提供協助。學生回診時校內醫事人員均在旁協

助學生，俾利醫師進行視訊診療或現場看診，看診

時醫事人員與醫師需按接觸學生之程度穿著及配戴

適宜之防護裝備。 

 

4. 學校於隔離觀察專區另安排管教人員協助照顧確診

學生日常生活，並以「一次性餐具」供應伙食，每

 無 

 



 

日 2 次實施血氧及體溫數據量測，觀察確診學生身

體狀況或症狀變化。為避免校內新冠肺炎疫情傳

播，確診學生儘量減少與其他人員接觸，如有醫療

必要時，則由醫事人員穿著防護裝備前往或協助帶

出舍房就診。 

 

5. 為維護學生所處之環境衛生，校內每日以稀釋漂白

水(1：50)及酒精進行環境清潔消毒。 

 

6. 當學生有症狀且快篩陽性後，即採取居家照護(7+7)

措施，班級導師會協助通知家屬。惟據本小組訪談

之黃同學表示，其因毆打同學被施以隔離保護，於

隔離保護第 3 日，該舍房內 3 名學生皆出現發燒咳

嗽等疑似新冠肺炎染疫症狀，學校有安排 3 名學生

看醫生，卻沒有給快篩試劑。經本小組詢問，醫護

室主任解釋：該校取得快篩試劑需要有接觸史，並

經醫生看診同意後，校方才會給予快篩試劑，該生

於安排視訊看診後，醫生判斷並無新冠肺炎染疫之

情形，所以沒有安排進行快篩，但有給予藥物治

療，該生與其同舍房之學生亦順利康復。本小組推

估，黃同學於 111 年 5 月 7 日進入隔離保護舍房，

渠等發燒之時間點為校方最缺乏快篩試劑之期間，

當時校內也無人力可以幫學生排隊領取實名制快篩

試劑，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校方給予快篩試劑之條件

較為嚴格，需要有接觸史、有症狀及醫生看診同意

才能給予快篩試劑，黃同學雖然無法取得快篩試

劑，但校方即刻安排醫師看診及給藥，核其措施並

無不當。 



 

7. 校方表示：於 111 年 5 月初校內出現新冠肺炎疫情

初期，快篩試劑使用數量倍增，此段時期校內快篩

試劑最為缺乏，最少時僅剩餘約 40 餘劑，遂與桃園

市衛生局洽借 400 劑應急使用，111 年 6 月 8 日國教

署配送快篩試劑 1248 劑給校方，至 111 年 6 月 27

日，扣除還給桃園市衛生局 400 劑，校內剩餘快篩

試劑 1494劑，數量足以應付學生及教職員之需求。 

 

8. 根據校方提供之資料：於 111 年 5 月 7 日起迄 111

年 6 月 8 日止，該校合計共 81 名學生，因發燒或上

呼吸道症狀實施快篩呈陽性，並再安排 PCR 採檢或

醫師視訊診療診斷有無確診。本小組依此推估，以

收容學生大約 180 名及確診人數 81 名計算，該校確

診比率已達 45%。 

 

9. 目前學校每班有 3 位教導員輪值 24 小時勤務，若任

何 1 名教導員因罹新冠肺炎居家照護而無法依排定

勤務到勤時，校方會商請同一個生活班之其他 2 名

教導員分擔其工作，因渠等已熟悉學生各項生活習

性，可以順利接手。若同班之教導員配合有困難，

校方會安排其他班級之教導員協助加班因應，全體

教導員互相幫助，讓班級管理及各項勤務在疫情期

間仍能正常運作，加班支援之教導員可以依法安排

補休，不會影響其勞動權益。 

 

 

 



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(含解除追蹤、解除追蹤持續辦理、繼續追蹤等，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，由外部視察

小組視需要放入) 

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

109 四 

調查學生再次入校之原因是否與校內之

學生有關聯，目的在了解前次感化教育

是否造成該生與同學結怨，致出校後尋

仇而再次犯案；或是學生於感化教育過

程中結成黨派，助長出校後合作犯罪之

實力及可能性，調查結果可作為擬定該

生後續處遇方案之參考，以強化感化教

育之功效，因此仍建議機關能參考辦

理。 

1. 與 111年第二季併案辦理。 

2. 本校依據「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

繫辦法」及矯正署歷年函示辦理學生後續追蹤輔

導銜接事宜，於所有學生執行期滿、提報免除或

停止感化教育前 3 個月，由輔導教師填具「學生

轉介評估(報到)單」，透過獄政管理資訊系統上

傳後介接至衛福部資訊系統，以派案至學生戶籍

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社會局(處)，社會局

(處)委託之後追單位收案後，社會局(處)會來函

替後追單位社工申請入校訪視學生以建立關係，

俾利後續追蹤輔導。學生出校後，本校亦由各班

級導師進行一年之追蹤輔導，並由本校社工師彙

整相關資料後，每季函報矯正署備查。 

3. 自 111 年起，本校配合衛福部及依據矯正署函示

辦理「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」，針對

111 年後入校且待執行感化教育一年以上之學生，

入校 6 週內利用獄政管理資訊系統辦理入校通知

及後續出校追蹤輔導轉介，轉介資料透過系統介

接至衛福部資訊系統後，派案至學生戶籍地之直

轄市、縣(市)政府社會局(處)，社會局(處)委託

之後追單位收案後，社會局(處)會來函替後追單

位社工申請入校訪視學生，並陪同家長會客，以

提供家庭支持服務，本計畫為衛福部補助地方政

府辦理，故相關進度及預計成效將由衛福部彙整

繼續追蹤 



 

各社會局(處)辦理情形後提出。 

110 一 

目前該機關之教職員所受之專業訓練皆

與一般矯正人員管理成人監所之訓練無

異，未特別針對管理少年進行專業訓

練；又現有由特教組舉辦之專業課程數

量不足，且負責學生生活管理的教導員

甚少參與，因此建議校方能在教職員上

任前聘請專業師資，強制要求第一線與

學生之學習或生活管理密切相關之教職

員必須接受專業訓練，並須考試通過才

能帶班。校方亦須定期舉辦講座或研習

課程，包括: 青少年認知發展階段的認

識及相關輔導策略、青少年相關身心疾

病之認識及輔導策略、如何與青少年溝

通等增能之課程，對於校內鬥毆發生之

頻率或減緩其嚴重性當有所助益。 

配合矯正署舉辦的少年矯正業務研習班辦理。 繼續追蹤 

110 二 

鑒於少年矯正機關的特殊性，希望教職

員職前訓練所聘請的師資必須具備有矯

正少年相關的教化及輔導經驗。 

配合矯正署舉辦的少年矯正業務研習班辦理。 繼續追蹤 

110 四 

貴校針對第一線管教人員之專業訓練上

確有改善，然原訂邀請專家來校進行之

「班級經營及師生對話」因新冠肺炎疫

情之故並未舉辦，建議仍能擇期辦理，

向專家學習經驗。 

本校已於 111 年 6 月 16 日及 17 日分兩場次辦理同

仁「班級經營和師生對話」研習，並邀請羅志仲博

士擔任講座。 

解除追蹤 

110 四 

1. 如有新進師生尚未施打新冠疫苗，建

議找尋能長期配合相關醫療院所，以

利少數人之權利。 

2. 持續加強防疫宣導，落實防疫政策。 

1. 至 111 年 6 月 24 日，本校收容學生計 178 名(含

借提 2 名)，施打第 1 劑疫苗人數 167 名(施打率

93.8%)，施打第 2 劑疫苗人數 121 名(施打率

67.9%)，施打第 3 劑疫苗人數 44 名(施打率

繼續追蹤 



 

(24.7%)。 

2. 本校職員工(含役男)149 名，已施打第 3 劑疫苗

人數 124 名，施打比率 83.2%，外聘人員 35 名皆

已施打第 3劑加強劑疫苗(施打率 100%)。 

3. 有關學生疫苗施打目前持續與合作診所配合安排

符合接種資格學生施打。 

111 一-1 

請校方持續在生活中關懷學生，進行反

霸凌防治宣導，並積極追究學生暴力違

法行為，以法治嚇阻霸凌意圖。 

1. 本校參照外界其他學校之「友善校園週-友愛同學

校園有愛」計畫，分別安排反霸凌相關活動，寒

假期間辦理「反霸凌影片欣賞心得比賽」，本學

期於 111 年 3 月 2 日辦理「說故事比賽」、111

年 4 月 6 日辦理「海報設計比賽」、111 年 5 月 4

日辦理「愛國歌曲暨反霸凌口號比賽」、111 年 6

月 1 日辦理「填詞歌唱比賽」、即將於 111 年 7

月辦理硬筆字比賽等。 

2. 目前已辦理的活動皆受到學生好評及迴響，校園

生活除學習外更有多元訓育文康活動。 

繼續追蹤 

111 一-1 

請校方定期實施規畫中的霸凌防治課

程：包括「法治教育」、「人權」、

「生命教育議題研討」、「性別平

等」、「正向語言溝通」、「正向情

緒」、「自我協調」、「衝突管理」、

「壓力管理」、「價值澄清」、「合作

學習」、「問題評估與解決」及「自我

肯定」等課程。 

1. 本校有關霸凌防治相關課程及活動，由學務處訓

育組規畫辦理，於班會課或是假日輔導課程中進

行，或是辦理相關活動及比賽。 

2. 本校輔導處依教育部頒佈之新課綱內容架構，發

展生涯規劃相關課程，其尚無霸凌防治等議題融

入，本校輔導處目前作為如下： 

(1) 新生班輔導教師經評估需求，針對新收入校

學生辦理霸凌防治相關團體輔導。 

(2) 鼓勵及規劃本處所有輔導人員包含輔導教

師、諮商心理師及社工師等，能將霸凌防治

課程內涵融入個別及團體輔導中，以強化霸

凌防治等相關概念。 

繼續追蹤 

 



 

3. 本校已於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教學研究會請

各科提出將反霸凌融入各科別課程教材相關措

施，並於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實施。 

111 一-1 

校方可以多舉辦動態式的活動或班際競

賽 (例如球類競賽，歌唱比賽)一者可

消耗學生過剩的精力，避免鬥毆事件，

再者可促進同學對班級之認同感及榮譽

心，減少學生之間以及對管理人員的敵

對意識。 

1. 本校持續辦理各項訓育文康活動競賽與班級經營

活動，除強化教輔小組成員間的分工合作機制

外，亦可提升學生對學校之認同感、形塑正向師

生關係與管教氛圍。 

2. 本校已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於每個月規劃不同

種類之運動方面之競賽，如跳繩比賽、桌球比

賽、踢毽子比賽、拔河比賽、籃球比賽、擲飛盤

比賽等體育活動。讓學生在活動中凝聚團隊向心

力。 

3. 本校也積極推動「匹克球」項目，成為本校運動

特色項目。 

4. 參照外界其他學校之「友善校園週-友愛同學校

園有愛」計畫，分別安排反霸凌相關活動，如說

故事比賽、海報設計比賽、填詞歌唱比賽、反霸

凌口號、硬筆字比賽等。 

5. 目前已辦理的活動皆受到學生好評及迴響，校園

生活除學習外更有多元訓育文康活動。 

繼續追蹤 

111 一-1 

請校方加強宣導外部視察小組之成立法

源及功能，尤其是可以接受陳情之部

分。 

1. 與 111年第一季併案辦理。 

2. 已於班會課時請各班級導師協助宣導，亦同步請

各班級教導員協助宣導，並於各班級公布欄公

告，之後定期於每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前持續宣

導。 

繼續追蹤 

 

五、附件(如會議紀錄、詢問紀錄、函件等…) 



 

    附件一：111年第二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

    附件二：「學生施以隔離保護報告表」影本 

    附件三：敦品中學學生施以隔離保護彙總表 

    附件四：敦品中學隔離保護舍房相片 

    附件五：敦品中學隔離保護舍房生活作息表 

    附件六：敦品中學收容學生施用戒具彙總表 


